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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章工廠之處理-全國國土計畫

發布日期: 2019-01-03

內文

各位同學2019新年愉快

今日專欄幫各位說明土地政策與土地利用、土地經濟學重要考試內容：「未登記工廠之指導原

則」，提供作為各位在考試回答之參考。

全國國土計畫中提到由於非都市土地多為現況編定，並未整體規劃農業產製儲銷空間、都市及

產業發展用地，隨著國內社會經濟發展結構轉變，因農業在經濟產值方面相對弱勢，使得農地

轉為非農業使用情形普遍。農地變更以國家重大建設為主，特別是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非都

市工業區及交通建設等。另外，農地上興建農舍及違規使用（如未登記工廠）普遍增加，亦嚴

重影響農地資源及生產環境。

根據工廠管理輔導法之規定，經濟部公告186區特定地區推動合法化過程，須先將土地使用分

區從「特定農業區」改為「一般農業區」，接著再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但合法化過程中

面臨許多問題，甚至似又使農地交易獲得一線生機，投機行為又再出現。

為解決上述問題，全國國土計畫針對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如下：

• 一、掌握未登記工廠資訊，擬定直轄市、縣（市）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理未登記工廠資訊調查作業，建立未登記工廠數量、區位、面積、

產業種類等，並擬定直轄市、縣（市）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進行未登記工廠

分級分類輔導。對於零星、新增之未登記工廠，優先依法令其變更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恢復

原狀等，以保護農業生產環境完整性及遏止未登記工廠新增情形。

• 二、輔導轉型或遷廠原則：

針對非屬低污染產業或無法輔導廠地合法使用者，產業主管機關以按下列措施優先輔導為原

則：

1. 輔導轉型：轉導轉型為符合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容許使用範疇之產業使用。



2. 輔導遷廠：無法輔導其轉型經營者，配合產業主管機關各項土地優惠措施及廠地供給資

訊，遷移至合法產業園區（或產業用地）及其他可供設廠土地。

• 三、輔導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

1. 屬聚集達一定規模以上或在地產業鏈結程度高之既存未登記工廠聚落，經產業主管機關認

定符合中央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具有優先輔導合法必要者，得輔導土地合理及合法使

用。經產業主管機關認定非屬低污染產業者，優先朝輔導遷廠或轉型方式處理。

2. 產業主管機關應先查核未登記工廠聚落是否符合產業政策、鄰近產業園區（或產業用地）

供給及產業園區規劃配合情形，以及是否符合所訂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輔導措施。

3. 以不影響整體農業生產環境為前提，且避免位於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或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區位。如屬上述區位者，優先朝輔導轉型成與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相

容之產業或輔導遷廠方式辦理。

4. 土地開發方式：

5. 循都市計畫檢討、變更或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或依本法使用許可程序辦理為原則，不符所屬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者，先依法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檢討變更程序後始得為之。

6. 依法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維護）及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依環境

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7. 依本法使用許可程序辦理者，應符合前述安全性、公平性、合理性等原則。

8. 公告特定地區內未登記工廠之處理：位於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3條公告特定地區內未登記

工廠，並依區域計畫法及相關法規變更為一般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及其他使用地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按原使用地性質編定為適當使用地。如未來有擴大使用需求時，

依本法相關規定辦理。

簡單來說，就是

1. 先擬定計畫，調查資料，作為執行基礎。

2. 零星、新增，強制變更、停止予拆除，避免繼續新增。

3. 與分區不相容或污染高者：

4. 輔導轉型為相容類型

5. 輔導遷廠

4. 聚集一定規模或產業在地產業鏈結程度高之聚

落，經認定有必要，得有條件輔導土地合理及合法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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